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規定 
90.06.29 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92.05.20 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93.06.25 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94.06.24 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98.3.24 學術暨課程委員會通過 
98.5.15 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98.6.26 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99.6.25 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99.9.29 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101.6.27 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101.10.5 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102.1.11 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104.10.2 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105.1.8 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本規定自105學年度入學新生起實施，本碩士在職專班學生畢業學分數為36 學分，

先修1科目，「工業管理專題」必修3學分，核心課程9學分，選修24學分。 

入學方式 

招生名額：38 名 

報考資格：凡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符合教育部認定之國外大學畢業得有學士學

位，或具有同等學歷經主任認可者。除取得報考資格外，尚須工作年資二

年（含）以上（請附二年以上工作證明）。  

考試科目：筆試（30％）：工業管理概論。  

審查（40％）：工作經驗及專業表現。  

口試（30％）：以口試方式評分，學習知能與相關特殊表現。  

修業辦法 

一、 依本校研究所章程第十二條規定，碩士班在職生修業期限以一至五年為限。 

二、 外所學分認定：在學期間每學期至多承認一門外所開設的 3 學分課程，修業期間內

至多承認 6 學分。 

三、 研究生與指導教授： 

1.本系碩專班學生須於碩一下學期開學前確定論文指導教授，並將研究生指導教授

確認表（見附件一）繳交給系辦公室辦理。 

2.本系碩專班學生選擇之指導教授，應由本系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 

3.本系碩專班學生於選定論文指導教授後，以不變更為原則。若其因特殊原因需變

更者，應經原指導教授書面表示同意(見附件二)。 

4.本系碩專班學生不接受指導有具體事實者，其指導教授應徵求系主任同意，停止

指導。被停止指導之學生，應另行選定新的指導教授。 



5.更換指導教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系主任協調，並視必要召開學術委員會討

論之： 

   (1)原指導教授拒絕同意者。 

   (2)研究生無法覓得新指導教授時。 

   (3)其他顯足以影響師生良好關係者。 

6.新選定之指導教授，指導時間至少六個月後方可提出論文口試之申請。前項指導教授

之變更，以一次為限。 

 

 

修業規定 

一、 先修課程：統計方法 3 學分（不列入畢業學分），大學（專科成績僅承認五專後二    
年及二專課程成績）時修過至少三學分且及格，若沒修過者則必須加修，若已有

修過者需畢業未超過五年（含）者方能免修。其他學生得參加檢定考試通過者得

予免修。 

二、 學分抵免：本系只承認工資管系學分班的課程抵免，最高可抵 15 學分。 

三、 必修課程：工業管理專題 

四、 核心課程： 

1.管理科技（九選二）： 

 產業經營: 領導理論、組織行為、供應鏈管理、品質經營管理 

 資訊科技: 知識管理、產業電子化策略、企業智慧與決策支援系統、電子商務、

網路管理。 

2.管理決策（六選一）： 

 數量方法: 多變量分析與應用、實驗設計、物流系統 

 決策科學: 不確定決策方法與案例分析、決策方法、策略競局 

依照以上相關規定選足三門課程即滿足核心課程之要求。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暨資訊管理研究所 

研究生指導教授確認表 

 

班 別：□工資管系碩士班                  □資管所碩士班  

 □工資管系碩士在職專班 

 □工資管所博士班                  □資管所博士班 

學 號：                   學生簽名：      

 

□ 單獨指導 

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 聯合指導 

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日期：           

附件一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暨資訊管理研究所 

研究生指導教授更換申請表 

 

班 別：□工資管系碩士班                  □資管所碩士班  

 □工資管系碩士在職專班 

 □工資管所博士班                  □資管所博士班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 

原選定指導教授：____________________ 

新選定指導教授：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述變更，經雙方指導教授同意，敬請同意變更。 

              此 致 

系主任/所長 

 
 

研 究 生 ：                  

原指導教授：                  日期：           

新指導教授：                  日期：           

聯合指導教授：                  日期：           

                  日期：           

 

 

附件二 


